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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完成發行2026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據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就本公司發行2026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據的公

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已於二零二六年七月六日完成向合資格投資者發行

2026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據。根據簿記建檔結果，2026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據發行總金額

為人民幣12億元，期限為五年，於二零三一年七月到期，票面利率為每年1.76%。 

 

發行2026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據募集資金用於償還境內公司債券及子公司貸款的用途。 

 

2026 年 度 第 四 期 中 期 票 據 發 行 情 況 的 有 關 公 佈 已 載 於 中 國 貨 幣 網

(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網站(www.shclearing.com.cn)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北控水務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熊斌 

 

 

香港，二零二六年七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執行董事包括熊斌先生(主席)、周敏先生(副主席)、李海
楓先生、李一寧女士、張文江先生、周雪燕女士及董渙樟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袁建偉先
生，以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佘俊樂先生、郭銳先生、周安達源先生、戴曉虎先生及陳
肇始女士組成。 


